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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诞 生 了 互 联 网 接 入 权 的 概 念。一 些 国 家 和 国 际

组织以及个人呼吁或者已经将互联网接 入 权 利 视 为 一 项 基 本 人 权。是 否 将 其 纳 入 到 国 际

人权法的框架体系也相应成为一个问 题。但 是 本 文 分 析 认 为，互 联 网 接 入 权 虽 然 与 言 论

和见解自由表达权、集会自由权、平等 权 和 发 展 权 等 许 多 既 有 的 基 本 人 权 密 切 相 关，但

是在现行国际法上，特别是从国际人 权 法 渊 源 来 看，应 当 区 分 国 际 法 和 国 内 法 概 念，国

际法上尚没有确定的有关互联网接入 权 的 条 约 一 类 的 法 律 渊 源。在 国 际 社 会，关 于 互 联

网接入权的法律价值、相关责任和义务 和 界 线 还 需 要 逐 渐 形 成 共 识。该 权 利 未 来 是 有 可

能被纳入国际人权法的，但目前还没有，因而它还不是国际人权法上的法定概念。

关 键 词：互联网接入权　上网权　人权　国际法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４日联合国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简 称ＩＴＵ）发 布 的 该 年 度 《衡 量 信

息社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 年 底，全 球 互 联 网 用 户 已 经 达 到３０亿，

互联网在全球的使用率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６．６％；它宣称，全球的互联网用

户普及率已经达到了４０％，“人类已经步入了互联网时代”。①

作为２０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运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许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将连接和使用互联网 （简称互联网接入）视为人的一项基本

权利，并致力于呼吁和推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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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国际机构互联网协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全球范围内

２０个国家中对超过１万名的互联网用户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报告显示８３％的

调查对象同意或者强烈同意使用互联网应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同时１３％的人

持反对态度。②

然而，在法律上，必须区别国内法和国际法这两个层面上的法律概念或者

权利概念。连接和使用互联网是否可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或者即使在国内法

上作为基本人权成立，在国际法上又是何种地位和情形？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和

思考。作者拟分析互联网接入权的产生背景和相关立法发展，主要分析国际法

上，具体来说就是国际人权法上，该权利的法律渊源和地位的现状。

一、互联网接入权和人权

（一）互联网接入权的概念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互联网诞生以来，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与日俱增，它

已经覆盖到了现代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这种通讯方式的开放性和交互

性使人们可以以最低的成本更快且最大范围地获取信息，共享资源，交流思想，

表达自己。新的趋势是近几年国外 “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和

国内的 “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的迅速兴起和活跃。据统计，从２００９年到

２０１１年这短短的三年内，世界著名的在线社交网络平台 “脸书”的用户数量从

１．５亿疯狂上升到６亿。③ 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社交网络平台积极地行使自己的见

解和言论表达自由权。因此，互联网俨然成为２１世纪提高信息透明度的最高效

的途径，是促进和保障各国公民积极扩大公共生活参与度的重要手段。正如网

络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哈马德·图雷 （Ｈａｍａｄｏｕｎ　Ｔｏｕｒｅ）所形容的那样，“互

联网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启蒙的潜在源泉，政府应该把互联网看作最基

本的基础设施———就像废物处理和水一样”。④

尽管全球网民已经超过３０亿人，但是国际电信联盟发现，还有４３亿人无

法连接和使用互联网，其中９０％的人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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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由此产生了 “全球信息鸿沟”的概

念。⑤ 正因如此，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都在呼吁和促进

互联网的普及。它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应当使本国公民都能自由地使用和访问互

联网，并受到尽可能少的限制。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接入权 （也称宽带接入权，

俗称上网权，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这样一个概念诞生了。

不过，在笔者看来，互联网接入权尚未成为一项概念成熟、被普遍接受的

权利。特别需要重视的现实是，在现行国际人权法当中，也 没 有 这 样 的 术 语。

当然，从各国实践和学者观点中可以总结出其大致包含的内容。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促进和 保 护 见 解 和 言 论 自 由 问 题 的 特 别 报 告 员 法 兰 克 拉 鲁 （Ｆｒａｎｋ　Ｌａ

Ｒｕｅ）发布的报告中，虽然互联网接入权并没有作为一项国际法上独立的人权

来看待，但是他论及与互联网接入相关的问题应当包含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个

方面是，公民可以自由地使用和访问互联网，除国际人权法所允许的有限几个

例外规定以外，不受任何其他的限制；第二个方面是，政府为保障公民的上述

权利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通讯技术支持等制度性保障。⑥ 因此，如果要讨

论公民的互联网接入权的内容的话，政府负有两种类型的义务即消极义务和积

极义务。消极义务包括政府有义务不任意限制公民使用访问互联网，有义务不

阻碍上网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积极义务包括政府应当积极促

进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应当积极提供使用互联网所必须的基础设施。虽然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只是一种专家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他所表达的意见

是我们探讨相关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二）人权与互联网接入权

人权，指的是个人或者集体基于人格尊严而应该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在

现代社会，它包括了使所有人有权基于自由、平等和对尊严的尊重而塑造他们

自己的生活的基本权利。⑦ 联合国大会１９４８年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在当代

国际社会中已经确认，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国际法原则。

基于此，１９９３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 《维也纳人权宣言和行动纲领》宣称，各

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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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自由。⑧ 对人权的保障程度、人权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成为评判一国政

府或者社会的重要价值标准。⑨ 国际社会普遍重视人权的保护，加之人权本身

具有的普遍性和基础性，因此一项权利是否可列为法律上的人权，可否提升到

国内法甚至国际法的地位，不仅关乎其受到保障的程度，更关乎相关保障体系

和管制体系的构建。

尽管人权这一概念是获得广泛承认的价值体系，但基于特定国家的意识形

态、国家制度和发展状况的不同，对人权的认识，包括人权的具体范围和内容

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不过在人权的某些问题上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

人权的主体是具有普遍性；人权的内容必须体现自由和平等；人权是国家权力

的根本目的；人权具有国家法保护的一面；人权是应有权利、实有权利和法定

权利的统一。瑏瑠 有人认为，人 权 是 应 有 权 利，它 的 存 在 是 客 观 的，法 律 只 是 从

形式上保护个 人 和 群 体 的 人 权 不 受 政 府 的 干 涉 和 侵 犯。瑏瑡 但 是，现 实 生 活 中，

人们更应该在实证层面上看待人权问题。当人权由实在法即国际法或者国内法

加以规定时，它就成为法定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的实现方式、途径及条

件，人权虽不依赖于法律的规定而存在，但常常要依赖法律而实现。而实有权

利是指人们实际上所享受到的人权。人权作为应有权利只有先行转化为法定权

利，才有可能再从法定权利过渡到实有权利。瑏瑢 人权在国际上由国际人权法加

以规定，而在各主权国家国内则由各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进行规定。虽然人们

对于人权应该包含哪些具体权利并未达成普遍共识，但国际人权法关于各项人

权的规定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它所规定的人权通常能得到主权国家的

普遍认可。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结合应有人权和法定人权两方面并着重从法定

人权方面进行讨论。

从人权的视角看互联网接入权———这里先假定它在公民所处的社会之中被

认为是一项法律权利，显然它与以下这些既有的基本人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１）见解和言论表达自由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３条规

定了公民的见解和言论表达自由权：“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

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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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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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宣言和行 动 纲 领》，世 界 人 权 会 议 第 Ａ／ＣＯＮＦ．１５７／２３号 文 件 附 件，第５条，参 见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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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第２１７Ａ （ＩＩ）号决议，序言。

参见张晓玲主编：《人权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页。

参见王启福、刘金国主编：《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９页。

参见张爱宁：《国际人权法专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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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在当今世

界，区别于其他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够使个人迅速和极低成本地寻求、接受和

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并且跨越国家边界和时间限制，允许公民不局限于政府

所提供的单一官方信息来源，从而有利于人们更积极和更广泛地行使自己的见

解和言论自由权。此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行使表达自由权利的重要甚至是

不可或缺的工具。瑏瑣 因此，互联网接入权能够保障公民自由地使用互联网这一

新型媒体或者说工具，正是见解和言论表达自由权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和新

的存在方式。

（２）集会自由权。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２１条，公民享

有和平集会的权利。传统的集会自由权一般指的是在物理范畴内的公共空间，

例如城市街道或者广场上。在互联网诞生之后，网络可以作为人们新的集会场

所，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Ｈｉ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所说： “网络空间已

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 ‘广场’。”瑏瑤 互联网尤其是其社交网络平台如 “脸书”和

“推特”等不但可以让人们以网络话题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抗议活动，同

时也为人们召集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方便而高效的联络工具。瑏瑥 最典型

的例子就是 “阿拉伯之春”，社交网络平台的推动是其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瑏瑦 显然，互联网接入权既为公民集会自由权的享有提供了一种便利，又

可能被政治势力利用，成为制造或者产生社会混乱和动荡的工具。

（３）平等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２６条规定：“法律应禁止

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 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

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众多选择，从而使人们不局限于地

域范围内最基本的需求，可以选择其他资源。而对连接和使用互联网进行限制

是剥夺了公民对基本需求之外其他内容的选择权。互联网作为一个四通八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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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手段和新媒体，提供给使用者无限丰富的选择，而不仅仅局限于他在没有

互联网时不得不进行的有限选择。例如网络贸易扩展了现实交易，互联网信息

分享填补了 “信息鸿沟”。自由使用互联网的人与使用互联网受到限制或者说无

法使用互联网的人相比，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后者因为外在不合理因素而

处于劣势地位。此时，互联网接入权保障了公民的平等权。

（４）发展权。发展权是发展中国家倡导的第三代人权的典型。《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条第１款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

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互

联网的普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哈玛德·图

尔 （Ｈａｍａｄｏｕｎ　Ｔｏｕｒｅ）表 示，ＩＴ及 其 相 关 技 术 有 让 世 界 变 得 更 美 好 的 潜 力，

特别是对于那些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来说，包括妇女、孩 童 以 及 残 疾 人 等。

首先，互联网的普及可以促进电子商务等网络贸易的发展。有数据表明，互联

网普及率提高１０％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上升１．２８％－

２．５％，瑏瑧 网络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次，互联网作

为通讯手段更能使那些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拉近同发达地区人们之间的距离，

使他们不至于因为信息的隔阂而扩大彼此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鸿沟，造

成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此时，互联网接入权通过

保障欠发达地区人们的上网权利，使地区和群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衡经济和文

化发展水平，从而谋求自身发展，这些正是发展权的具体表现。

可见，互联网接入权与 多 项 国 际 法 上 已 广 泛 承 认 的 基 本 人 权 有 着 密 切 的

联系。问题是，互联网接入权 是 否 已 然 成 为 一 项 获 得 认 可 和 确 认 的 国 际 法 上

单独存在的法定人权呢？在 这 里，我 们 不 能 将 一 国 或 者 某 些 国 家 国 内 的 共 识

想当然的放到国际背景下 引 用 或 者 使 用，而 是 需 要 针 对 现 阶 段 国 际 法 的 现 状

慎重分析。

二、互联网接入权的相关认识和实践

互联网接入权概念自诞生以来就与人权概念紧密联系。有不少学者认为互

联网接入权应该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现在也有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和政策实

践支持这一观点。将互联网接入权纳入当今的国际人权法框架之内似乎也是一

些国际组织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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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和学者意见

最早提出互联网接入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一观点的专家之一是欧盟负责信

息社会和媒体的专员薇薇安·雷丁 （Ｖｉｖｉａｎｅ　Ｒｅｄｉｎｇ）。她一直致力于互联网的

普及和电信市场的统一。在她的推动下，欧盟推出了许多促进欧盟各国宽带和

互联网发展、降低电信资费的改革措施。她在试图推动欧洲议会对互联网接入

权进行立法时说：“新的规则明确认定互联网接入就像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

一样，是一项基本权利。因而，该规则规定，任何有关服务和应用的接入和使

用的措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瑏瑨

“互联网之父”提姆·伯纳斯·李 （Ｔｉｍ　Ｂｅｒｎｅｒｓ　Ｌｅｅ）在麻省理工学院一

个研讨会上，提出使用互联网应该作为一项人的基本权利。他认为尽管获得水

是一项更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因为没有水人类就活不下去，但使用互联网也应

当被认为是一项权利，因为无法访问网络的人将会落在联网的人后面。他 说，

访问互联网是一项人权，没有网络人类也可能活下去。但在信息社会，能访问

互联网和无法访问互联网的人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拉越大。瑏瑩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Ｍａｒｋ

Ｚｕｃｋｅｒｂｅｒｇ）宣布联合爱立信、诺基亚、高通、三星等科技企业建立一个名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ｒｇ”的组织，该组织旨在通过科技产业资源整合让地球上的每一个

人都能够享受互联网接入服务，并最终实现全球的网络互联。谈到成立这个联

合组织的重要性时，扎克伯格称 “联网”是一项人权。

（二）国家立法和政策

当前世界上已经有几个国家将互联网接入权明确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芬兰率先立法保障公民的互联网接入权，将其写入宪法中。从２００８年开始，芬

兰政府一直致力于互联网普及业务，以提高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这

些地区的经济发展。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政府正式提出将 “宽带权”确认为公民基

本权利；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芬兰正式修改宪法，由此成为世界首个通过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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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欧盟委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全会提交的电信法修订方案，此修订草案

的发起者就是欧盟负责信息社会及媒体社会的专员薇薇安·雷丁，她在欧洲预备会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强调保

护电信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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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确认互联网接入权的国家。瑐瑠

随后，在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哥斯达黎加和西班牙，互联网接入权也

纷纷在法律中规定了公民的互联网接入权。在爱沙尼亚，议会于２０００年启动一

项扩大互联网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普及范围的大型计划。政府认为互联网是２１
世纪人民 生 活 所 必 须 的。瑐瑡 在 法 国，２００９年６月，法 国 最 高 法 庭 宪 法 委 员 会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在一项否定总统萨科齐互联网法案的裁决中，措辞强

硬且明确地宣布连接和使用互联网是一项基本人权。该判决认为，通讯自由是

一项基本人权，而互联网是通讯的重要工具。瑐瑢 在希腊，其宪法第５条Ａ款明

确说明国家有义务保障人民使用互联网的权利。瑐瑣 在哥斯达黎加，其最高法院

在２０１０年７月的一项判决中表示互联网是实现一系列人权的重要工具，人民使

用互联网的基本权利应该获得保障。瑐瑤 在西班牙，从２０１１年起法律保障公民享有

合理价格的宽带服务。瑐瑥

在立法方面，最近几年兴起的 “网络中立”原则力图使人们享受平等的互

联网服务，有利于互联网的开放平等。所谓的网络中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按自己的选择访问网络内容、

运行应用程序、接入设备、选择服务提供商。瑐瑦 这一原则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互

联网内容和访问，防止运营商从商业利益出发控制传输数据的优先级，保证网

络数据传输的 “中立性”。美国最先开始网络中立的立法进程。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３
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ＦＣＣ）决定，开始起草 “网络中立”法规，以阻止有

线电视公司滥用其对宽带接入市场的控制权。瑐瑧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欧洲议会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欧盟将于２０１７年

６月１５日起取消手机漫游费用。自此，欧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立法保障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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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Ａ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ｙ　２７ｔｈ　２００８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ＩＩｔｈ　Ｒｅ－
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２７９０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Ｆｉｌｅ　０９－０１３１４１－０００７－ＣＯ，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３０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
Ｓａｒａｈ　Ｍｏｒｒｉｓ，“Ｓｐａｉｎ　ｇｏｔ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Ｒｅｕｔｅｒｓ，１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ＵＳＬＨ６１５５４３２００９１１１７，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５．
Ｓｅｅ　Ｅ．Ｈｕｉｚ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０ （２００８），ｐｐ．３２３－３５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ｂｅｔａ．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４０２３５３．ｈｔｍ，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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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开放和 “网络中立”的区域。瑐瑨

在对内政策方面，英国、美国和中国虽然未曾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互联网接

入权，但纷纷做出了具体的互联网普及承诺。瑐瑩 同时，对互联网使用加以限制

的趋势也 是 非 常 明 显 的，欧 盟 的 “绿 皮 书”、美 国 的 《通 讯 正 当 行 为 法 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简 称 ＣＤＡ）和 《在 线 保 护 儿 童 权 益 法 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简称ＣＯＰＰＡ，也称为ＣＤＡ　ＩＩ）等

试图对互联网使用施加限制。

欧盟 “绿皮书”指的是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就联网电视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ｅｄ　ＴＶ）瑑瑠 发布的一份题为 《为一个全覆盖的视听世界做好准备：增长、创

造和价值 观》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ｄ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Ｇｒｏｗｔｈ，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的绿皮书，其意图在于为制定联网电视的相关规则进行

前期调研。该文件中的 “价值观”章节规定了对于联网内容管制的问题，主张

为保护未成年人对网络内容进行内容限制。

美国的 《通讯正当行为法案》和最初的 《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案》，先后被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法院判定其违反了保护言论、出版、集会和请愿自由

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Ｆｉｒｓ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瑑瑡

在对外政策方面，互联网议题常常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工具。２００２年，沙

特阿拉伯以宗 教 管 制 为 理 由 封 锁 了 两 千 个 网 站，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国 家 声 称 其

“严重侵犯人权”。瑑瑢２００６年，美国国务院悍然宣布，“将采取行动反对一些国家

限制网络使用的行为，因为获取信息权是美国认为的每一个国家都该有的基本

人权”。并且，美国国务院组成了 “全球网络自由特别小组”，专门检查外国政

府使用科技跟踪并压制异议人士或限制网络政治内容的状况。据报道，美国还

有可能通过立法行动谴责其他国家 （如伊朗、古巴、越南、缅甸和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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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ｈｔｔｐ：／／ｓｋｙ．ｃｓｓｎ．ｃｎ／ｈｑｘｘ／ｂｗｙｃｈ／２０１５１０／ｔ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２５４９７３０．ｓｈｔｍｌ，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１５，

英国政府承诺到２０１２年，每家宽带上网速度将达到每秒２兆比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承诺让全体

美国公民享受互联网服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２０１０年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承诺在未来五年使中

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４５％。

绿皮书所称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Ｖ，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所称的互联网电视，还包括像 ＨＢＢ　ＴＶ这样的广播

宽带混合电视，ＨＢＢ　ＴＶ中的 “宽带”既可以是连接到互联网，也可以是连接到运营商的 “ＩＰ内网”平台。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

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 府 请 愿 申 冤 的 权 利。”美 国 人 将 该 宪 法 第 一 修 正 案 作 为 最 高 法 律

效力文件，认为任何法律价值不能高于或克减言论自由的根基地位。

Ｃ　Ｗｅａｒｄｅｎ，“Ｃａｍｅｒａ　Ｐｈｏｎｅｓ　ｇ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ｏｐ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ｚｄｎｅｔ．ｃｏ．ｕｋ／ｓｔｏｒｙ／０ｔ２６９－
ｓ２１２３１２０，００．ｈｔｍ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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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互联网管制政策。瑑瑣

可见，互联网接入权在许多国家国内甚至在一些区域性组织的法律中或者

政策上已经发生了法律化、制度化，有时称之为人权，有时甚至作为基本人权，

也有的时候是打着人权的旗号搞人权外交、向他国进行政治施压。但是，具体

内容为何，边界在哪里，法律性质如何，常常并不清楚。

（三）国际组织的相关活动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电信联

盟共同承办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简称

ＷＳＩＳ）。在前期的日内瓦阶段会议上，峰会通过了 《原则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和 《行动计划》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宣告要建立一个知识共享的全

民信息社会，并达成了一些原则性共识：每个人都可以创建、访问、使用和分

享信息，享有不受干涉的自由。在加强互联网治理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应当尊重

和保护一切相关的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发展权和获得信息权。瑑瑤 从中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既有的权利框架内讲互联网接入的问题。

２０１１年５月，联合国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兰克拉

鲁分别向人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关

于新通讯时代下保护言论自由的报告，认为互联网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和民主

的发展，有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它大大地扩展了个人行使见解和言论自

由权的能力，而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有力推动。因此各国应当

尽力减少对互联网使用的限制，从而保障个人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特派员特别

强调，除了国际人权法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中断公民的

互联网连接都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该报告认为互联网是人民行使见解和

言论自由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工具，对互联网施加不合理的限制易造

成对人权的侵犯，违反国际人权法。瑑瑥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份具有一定权威性

的专家报告在整个文件中都没有明确将互联网接入权与人权直接划等号，它只

是认为互联网是实现包括言论自由权在内的一系列人权的重要工具。

三、互联网连接权不是国际法上的法定人权

正如上文所述，已经有不少的国际实践试图将互联网接入权纳入当今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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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瑑瑥

参见萧方：《中国网络管理现状调查》，载 《凤凰周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Ｓｅ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ＷＳＩＳ－０３／ＧＥＮＥＶＡ／ＤＯＣ／４－Ｅ，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ｃｉｅｔｙ，Ｇｅｎｅｖａ，１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Ａ／ＨＲＣ／１７／２７，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３，ｐａｒａ．６７．



从国际法角度看互联网接入权的概念

HUMAN RIGHTS

际人权框架内。但是，互联网接入权在现阶段，在国际法上 尚 不 是 法 定 人 权，

还不足以被视为基本人权。

必须承认，人权体系不能被视为是一种静态的永远固定不变的制度，它们

的法典化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永不停歇的过程。但是，人权毕

竟是一套以法律形式精心构建的普遍性、规范性标准 （ａ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ｗ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ｅ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瑑瑦 主权国家以国内法或者签订国际条约的

方式赋予了人权在本国的法律约束力和国家保障，自愿将其作为本国公权力应

当遵守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标准。也因此，对人权的认定应该抱以极其谨慎的

态度。人权的国际共同标准在形式上需要来自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普遍接受。

（一）国际法法律渊源欠缺

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它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法律，可以被用来

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共同准绳，即作为一个得到主权国家普遍认可的共同的人

权标准，是人权的共性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基本表现。瑑瑧 国际人权法最明确、最

重要的法律渊源就是国际条约。证明某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的最有力、最明确

的证据，就是现存的各国家缔结的国际条约或者所制定的国内法。但是从国际

法的角度看，证明某项权利特别是新兴权利的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它是否在国际

条约中获得确认。另一项重要的国际法渊源的形式是国际习惯法，它需要各国

以连续的实践和一贯的法律确信来证明，显然其很难适用于当前互联网接入权

这一概念。因为目前各国尚没有清晰、一贯的行为和法律主观信念上的 共 识，

即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将保护互联网接入作为一项法定人权。

在国际条约方面，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出现了５０多个有关人权的宣言

以及４８个相关条约，最权威的人权文件当属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除了

这几个重要的人权法渊源，以 《欧洲人权及基本自由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等为代表的区域性人权法体系也是法定人权的重要

参考文件。

有学者 认 为，人 权 的 确 立 通 常 是 对 具 体 威 胁 或 者 压 迫 行 为 的 回 应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瑑瑨，前提是该威胁侵害了某一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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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７，ｐ．２．
参见Ｒ．Ｊ．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迪、黄列、朱小青译，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０页。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７，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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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且十分紧迫。瑑瑩 此时，一旦决策者认为被侵害权利的重要性足够写进国

内宪法或者国际人权条约，它就被承认为是一项人权。瑒瑠 例如，宗教自由权利

的产生正是为了应对欧洲的强大的天主教会统治以及因此引发的宗教战争和政

府压制。人权产生的另外一种方式，即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 “天赋人权”思想，

将人类社会最普遍承认的共同道德规范，用类似于国际习惯法的形成途径，在

有普遍的实践和法律确信的基础之上，通过普遍的国家立法形成。

结合上文归纳的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情况，首先在人权的形式方面，互联

网接入权的人权地位尚无权威的国际条约或者普遍的国家立法证明。

在国际条约方面，首先，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的 《原则宣言》和 《行动

计划》这两个文件属于 “软法”，不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了联合国这两个下属机构以及有关与会国的意见和意向，尚不能成为国际

人权法正式渊源。其次，受到关注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只是

该报告员作为联合国专家的个人意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只是决定对该报告表

示持续关注，要求继续审议 “如何使互联网成为一项重要发展工具及行使人权

的重要工具的问题”。无论报告员本人还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尚未表明将互联

网接入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定权利对待的立场。瑒瑡 该报告全篇并未要求将互联网

接入权赋予人权地位，只是强调互联网对人权实现的重要作用。第三，国内法

方面，上文已经提到，芬兰、爱沙尼亚、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已经将互联网接入

权写入宪法，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这些国家毕竟只是少数。放眼全球，

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将互联网接入权真正纳入法律框架，在这些国家中使用和连

接互联网甚至并不是一项法定权利。英美等国虽然一直在强调互联网连接自由

和普及的重要性并依此对其他国家进行人权指责，但这些国家自身似乎并没有

将互联网接入权进行明确的立法确认。综合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情况，互联网

接入权在少数已经有相关宪法规定的国家里，可以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形式而存

在，但要将互联网接入权视为普遍承认的人权恐怕十分勉强。

（二）人权泛化的倾向和人权法的慎重态度

由于人权概念和人权制度的强大感召力，许多人都试图将自己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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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关切事项上升到人权高度。根据区域差异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人权无

可厚非，但是忽视法律定义和法律界线，将非法定权利当作法定权利来 表 述，

将一国或者部分国家的国内法上的法定权利在该国或者这些国家之外的场合乃

至国际社会以法律权利的名义讨论，这是不适当的。

法律领域的讨论，法律机制功能的发挥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基础，需要有法

律领域特别的技术性定义和保障。将尚未完成法律化、制度化的概念强加入人

权框架之内，会产生人权泛化的担忧，或者称为所谓的 “人权膨胀”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现象。瑒瑢

从现实操作性来看，将互联网接入权纳入国际人权保障体系也是需要成本

的。互联网接入权为政府设立了积极和消极两种义务，需要政府积极提供基础

设施和通讯技术支持。在发达国家，这些义务并不难完成，但在最需要普及互

联网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要合格的履行这些义务对特定阶段的某国或者

某地政府来说可能负担过重。

更重要的是，如何界定政府或者非政府行为者如互联网公司相关的消极义

务，如何合理合法地约束或者限制公民上网行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

行为者会有不同的意见，能否尽快形成国际性共识还有待观察。因此，互联网

接入权是否、什么时候纳入国际法基础上的人权保障体系还是一个问题。

将来，在不同程度上将互联网接入权写进国际人权法当中，是完全有可能

的。在许多人看来，这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至少目前来看，互联网

接入权只是与实现基本人权密切相关的衍生问题和相关概念，它本身还不是明

确的国际人权法上的既定的法律概念。在国际场合滥用法律概念带来的只能是

误读和混乱，使国际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损。

四、结语

互联网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连接和使用互联网也有利

于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集会自由权、平等权和发展权等一系列基本人权的具体

行使。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以及个人呼吁将互联网接入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

虽然支持互联网接入权应当作为人权的理由也有不少，但严格和实证地分析当

今互联网接入权的法律实践，可以看出互联网接入权概念只是在个别国家的国

内法上、个别区域性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软法文件中出现过，尚不存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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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普遍和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接入权的国际人权法法律渊源。

人权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互联网接入权

可以成为国内法法律体系内的公民权利，也可以在区域人权法中逐渐获得法律

地位，而在普遍性国际人权法中成为法定权利，取决于各国在该权利涉及的人

权价值、政府和其他行为者的积极和消极义务方面取得共识。对此，我们乐见

其成，并且可以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

但是，应然与实然应当有所区分。认为互联网接入权或许应当是法律上的

人权，这与认为互联网接入权是法律上的人权，显然是不同的。在国际场合讲

人权应当区别国内法和国际法概念。在讲国际法时，法律形式不存在或者法律

制定没有完成时，就不能直接谈作为人权的互联网接入权的法律概念。事实上，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法兰克拉鲁的前述报告正

是这样处理这个概念的。这说明，人权的范围也不能被想当然地泛化，国际人

权法的发展是一个法律实践包括国际立法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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